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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邦金属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章程修订对照表 

 

（本章程的修订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尚需提交公司

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）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国防科工局《涉军企事业单位改制重组上

市及上市后资本运作军工事项审查工作管理暂行办法》（科工计[2016]209 号）

及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》的要求，结合本公司的实际情况，对公司《章

程》进行修订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新增章节  

在第十一章后，增加“第十二章 涉及军工事项特别条款”，增加如下内容：  

第一百九十五条 公司接受国家军品订货，并保证国家军品科研生产任务按

规定的进度、质量和数量等要求完成。  

第一百九十六条 公司严格执行国家安全保密法律法规，建立保密工作制度、

保密责任制度和军品信息披露审查制度，落实涉密股东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

人员及中介机构的保密责任，接受有关安全保密部门的监督检查，确保国家秘密

安全。 

第一百九十七条 公司严格遵守军工关键设备设施管理法规，加强军工关键

设备设施登记、处置管理，确保军工关键设备设施安全、完整和有效使用。  

第一百九十八条 公司严格遵守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管理法规。 

第一百九十九条 公司按照国防专利条例规定，对国防专利的申请、实施、

转让、保密、解密等事项履行审批程序，保护国防专利。  

第二百条 公司修改或批准新的公司章程涉及有关特别条款时，应经国务院

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同意后再履行相关法定程序。 

第二百○一条 公司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

动员法》的规定，在国家发布动员令后，完成规定的动员任务；根据国家需要，



2 

接受依法征用相关资产。 

第二百○二条 控股股东发生变化前，本公司、原控股股东和新控股股东应

分别向国务院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履行审批程序；董事长、总经理发生变动，

军工科研关键专业人员及专家的解聘、调离，本公司需向国务院国防科技工业主

管部门备案； 本公司选聘境外独立董事或聘用外籍人员，需事先报经国务院国 

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审批；如发生重大收购行为，收购方独立或与其他一致行动

人合并持有公司 5%以上（含 5%）股份时，收购方须向国务院国防科技工业主管

部门备案。  

第二百○三条 国家以资本金注入方式投入的军工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的资

产，作为国有股权、国有债权或国有独享资本公积，由投入方持有。 

公司对章程作出上述修订后，《公司章程》相应章节条款依次顺延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银邦金属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